采购要求
[bookmark: bookmark82]（一）技术规格 
1.工程质量要求：1）本工程的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合格及以上要求，供应商应按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施工说明书、设备说明书等技术文件为依据施工。2)因供应商原因，如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条件的部分，一经发现。可要求供应商返工，直到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并由供应商承担返工费用，工期不顺延。返工后仍达不到约定条件，应继续返工到约定条件。3)供应商在合同约定工期时间内返工整改不到位的，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整改，所需费用从合同金额中相应扣除，同时采购人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赔偿。
2.施工材料要求:1)用于本工程的主要材料品质不得低于工程量清单中对材料设备所规定的参照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各项指标自行采购材料设备，质量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经采购人确认，才能进行使用和安装，并同时提供相关质量证件。2)凡成交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给采购人和监理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3.安全文明施工：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施工现场一切因供应商原因引起的安全事故责任及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违约和索赔：1)供应商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本工程不能按期完工的，每延误一天支付违约金 2000 元，限额为合同金额的 5 %。当违约金超过限额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保留索赔权力。
2)工程分包、转包方面的违约责任：供应商转包或者未经采购人同意及招标文件的规定而擅自分包本工程项目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部分合同或全部合同，因此产生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5.人员配置及要求： 
1)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不含临时执业证书）（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且无在建工程。并提供在谈判时间前（不含当月）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供应商为项目负责人缴纳的社保缴费证明；【提供注册建造师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扫描件 ，社保缴费证明材料。所有材料提供原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做无效响应处理。】 
2)响应供应商拟派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施工员、质量员、 专职生产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响应文件中提供有效期内的上岗执业证书和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的谈判前（不含开标当月）六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所有材料提供原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做无效响应处理 。】
3)供应商所投入的工程管理人员应与响应文件保持一致，采购人不要求更换时不得更换。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换的，供应商应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意向（附后任人员的详细履历资料），经采购人签署意见后向采购人提出申请，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凡未经采购人同意而供应商擅自更换的，供应商须承担违约责任。

6.谈判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暂估价、暂列金额均属于不可竞争费，不得让利，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7.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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